
采购清单

采购单位 西安市长安区卫生健康局 备案函号 ZCBN-长安区-2023-00114

项目名称 2023年长安区病媒生物消杀服务项目采购

财政拨款 ¥ 801,500.00
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
¥ 0.00

其他财政资金 ¥ 0.00 保障性资金 ¥ 0.00

序号 品名 采购标的 单价 数量 单位 总价 技术参数

1
其他专业
技术服务

2023年长
安区病媒
生物消杀
服务采购
项目

801,500.00 1 项目 801,500.00

服务要求 1、蚊、蝇、
鼠、蟑螂防治密度达到
国家卫生城市规定的B
级及以上标准。病媒生
物孳生地治理率达98%
以上，治理合格率达
98%以上。 2、服务方
每月25日前将下一个月
的服务作业计划安排表
（含虫害治理点位、方
案、地点、具体服务人
员、联系电话、使用药
品名称和数量等）报采
购人管理部门，供采购
人审核确认；每月的作
业计划内容，可能会因
为现场检查结果和采购
方近期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内容应经
采购方审核确认；凡采
购人审核不通过的作业
计划安排表，服务方及
时按要求进行修改，并
提交采购人审核确认，
且于开展服务工作时间
提前1个工作日向采购
方确认本次服务时间和
内容。 3、服务方提供
的服务人数和服务时间
根据采购方工作需要和
安排进行调整，一般情
况下每次服务不低于10
人，每次服务时间不低
于8小时；服务方接到
采购方的异常情况或其
他有关通知时，通常在
接到通知当天进行处
理，特殊情况或紧急情
况应在2小时内进行处
理。 4、服务方每次服
务作业完毕填写服务工
作记录单（该记录单由
采购方和服务方双方共
同制定），作为当次履
行服务的凭证，并请采
购方有关人员签字确认
（包含所服务区域管理
人员、部门负责人及其
他一线工作人员等有关
人员的签字确认）；对
投放的药物、器械设置
保护设施，保证虫害防



制效果；及时清理已经
灭杀的虫害尸体和粪便
并做好消毒保洁，避免
污染环境。 5、消杀用
药概述： 灭蚊蝇、蟑
螂：为了安全保障，采
用具有一定滞留作用的
菊酯类杀虫剂。选用高
效低毒的10％氟氯氰菊
酯水乳剂、15%氯氰.残
杀威乳油、5%高效氟氯
氰菊酯悬浮剂及5%高效
氯氰菊酯可湿性粉剂，
滞留喷洒在栖息的表
面，使得蚊蝇蟑螂接触
药物中毒死亡。 灭孑
孓：相关水体撒施1%双
硫磷杀虫颗粒剂（对环
境水体及鱼类生物无任
何危害）灭杀蚊虫孑
孓。 灭鼠：为保证安
全有效地开展药物灭
鼠，灭鼠药的投放应按
照每次投放药剂的不
同，选择投放时间，严
禁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
灭鼠剂。选用 0.005%
氟鼠灵蜡块、0.005溴
敌隆蜡块灭鼠剂（为避
免抗药性交替使
用）。 6、防护设施的
排查与上报： 进入施
工现场后在查找孳生地
的同时，对所有区域进
行逐一检查，查出问题
准确记录位置与存在问
题，检查结束后第一时
间整理上报给采购方，
由采购方统一组织人员
到现场督导相关部门按
照防护基础设施标准进
行健全。

2

3

4

5


	采购清单

